
 

 

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鑫龙   公告编号:2017-028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6年度

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0,640,91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64%；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17,212,41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56%；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1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428,4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8%。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会议，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本次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九项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1,2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反对票 93,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05,7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票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7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二)、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1,2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反对票 93,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05,7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票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7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三)、审议通过了《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1,2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反对票 93,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05,7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票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7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四)、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9,0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反对票 8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13,5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0％；反对票 85,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54％；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控股子公司之

间的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7,7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反对票 87,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12,2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6％；反对票 87,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5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六)、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73,7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反对票 159,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弃权

票 7,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598,2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5％；反对票 15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73％；弃权票 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1,2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反对票 93,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05,7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票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7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八)、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30,481,2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反对票 93,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同意票 33,605,79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票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78％；弃权票 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成员并提名新任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477,4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602,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上述九项议案内容详见 2017年 5月 1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蔡厚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股 东 大 会 的 法 律 意 见 》 全 文 详 见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http://www.cninfo.com.cn/



